附件1

贵州省高层次留学人才创新创业项目
择优资助申请表
(    项目    类)


（      年度）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人姓名:                 
工   作   单  位:                  
申   请   日  期:                  
推荐单位（部门）: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制
填 表 须 知  

1、根据《贵州省高层次留学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择优资助管理办法(试行）》及相关规定，制定本申请表。
2、本表作为留学人员申请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择优资助项目用表。
3、表中栏目，须如实填写，用计算机打印，字体工整清楚，单独胶印（A4大小）。
4、表内项目本人没有的，请在第一栏填写“无”。
5、填表前请阅读“填表说明”（详见封底）。
6、填表时如有疑问，请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服务局咨询。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姓名
	
	申请类别
	
	（照片）

	性别
	
	民族
	
	身份证/护照号
	
	

	出生日期
	
	出生地
	
	

	从事专业
	
	技术职务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取得学位
	
	是否博导
	

	留学国别
	
	留学起止年月
	

	现居住地址
	
	邮编
	

	电话
	
	电子信箱
	

	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情况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名称
	等级
	排名
	获奖年度

	
	
	
	
	

	工作单位
	
	主管部门
	

	通讯地址
及邮编
	

	单位联系人
及电话
	
	电子信箱
	

	申请项目名称
	
	申请资助金额
	

	项目研究领域
	
	依托项目级别
	



二、申请资助项目名称及研究课题简介（限1500字）
	（申请项目名称）

	



三、申请人在国内外学习、进修、工作业绩简介（限1500字）
	 


四、经费预算
	项目
	序号
	算支出项目
	金额（万元）

	直接费用
	
	
	

	
	
	
	

	
	
	
	

	
	
	
	

	
	小   计
	

	间接费用
	
	
	

	
	
	
	

	
	
	
	

	
	
	
	

	
	小  计
	

	合    计
	



5、 项目团队人员情况
	姓  名
	学 历
	专  业
	工作单位
	项目分工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六、审核意见

	专家评审组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七、审批意见
填  表  说  明
1.封面类别填写：根据所申请资助的情况选填“创新（或创业）项目重大（或优秀/启动）类”在括号内。
2.姓名：长度在5个汉字以内，姓名超过5个汉字的，应做压缩处理。
3.申请类别：填写所要申报的资助类别。选填“创新（或创业）项目重大（或优秀/启动）类”，并与封面所填类别一致。
4.出生地：填写**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州）**县（区、市）；出生在国外的，填写出生国家名称。
5.毕业时间：取得最高学历的毕业时间。
6.毕业学校：取得最高学历的毕业学校。
7.取得学位：取得的最高学位。
8.关于获国家、省部级奖励情况的填写：
奖励种类：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以及省部级奖；
获奖等级：排名及年度均按获奖证书的等级、排名和年度填写。
9.项目研究领域：指项目所属领域，具体划分为：大数据、大生态、大健康、新材料、装备制造、高效山地农业、文创旅游等。
10.依托项目级别：指依托项目属哪一级项目任务。
具体划分如下：
（1）对于重大项目，申报项目的级别分为：申请人参与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科技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项目、国家重大技术改造/创新项目，或者申请人主持的国家科技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或者投资总额大于500万元以上的创业项目。
（2）对于优秀项目：申报项目的级别分为：申请人主持的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除省科学技术基金一般项目外）、省级技术改造项目或其他省级技术创新项目；或者投资总额大于300万元以上的创业项目。
（3）对于启动项目：申报项目的级别分为：申请人主持的市（厅）级以上并具有较好应用开展前景的创新项目；或者投资总额大于100万元以上的创业项目。
[bookmark: _GoBack]11.经费预算：
（1）直接费用指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与项目研究直接相关的费用，具体包括：设备费（新购置设备属国有资产，列入项目单位固定资产统一管理）、材料费、检测费、差旅费、会议费、学术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2）间接费用是指项目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用于补偿项目单位为了项目研究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等。间接费用一般不超过项目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后的10%。
（3）以下科目支出一律不予资助： 购置交通运输、声像、复印设备、土建、实验室扩建等。
1

